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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4 月 27 日 至 5 月 27
日，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对
安徽省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工
作，并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将督察
发现的 14 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
追究问题线索移交我省，要求依
纪依法进行调查处理。

省委、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，
省委书记李锦斌、省长李国英多
次听取工作汇报、提出具体要求，
李锦斌批示：“依据国家环保办的
指导意见，坚持实事求是，依规依
纪加大问责力度”，专门成立中央
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及责
任追究组，扎实开展相关整改及
核查问责工作。根据核查的事
实，依据有关规定，经省委研究决
定，对 10 个省辖市和 4 个省直单
位的 151 名责任人员严肃问责。
其中：厅级领导干部 25 人（含市
委书记 3 人、市长 1 人、其他正厅
级干部 4 人、副厅级干部 17 人），
县处级领导干部 82 人（正处级 38
人、副处级 44 人），乡科级及以下
人 员 44 人 ；给 予 党 纪 政 务 处 分
148 人，诫勉 3 人。现将有关典型
案例通报如下：

一、巢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
不力，违规开发建设问题突出问
题。

2016 年，合肥市滨湖新区将
14 万平方米防浪林台用作建筑
垃圾消纳场，防浪林台内的湿地
被大量渣土填平，芦苇等水生植
物被彻底破坏，完全丧失生态功
能。同年，滨湖新区在派河口天
然湿地违规审批设置建筑垃圾消
纳场。2016 年，有约 20 万立方米
土方陆续非法倾倒至合肥市包河
区渡江战役纪念馆西侧湿地，损
毁湿地约 16.8 万平方米，导致湖
泊水体被分割，湿地生态净化功
能丧失。2017 年 4 月修订的《合
肥市滨湖新区沿湖片区整体规划

（2011-2020）》，将部分损毁湿地
规 划 用 作 商 业 用 地 开 发 。 2017
年 4 月，包河区在巢湖堤边湿地
冲滩拆解船舶数百艘，占用湖面
湖滩近 10 万平方米，产生的危险
废 物 至 督 察 时 仍 未 收 集 处 置 。
2013 年 10 月起，合肥市在实施巢
湖沿岸水环境治理及生态修复工
程时，将原本规划连片的湿地从
中隔断，预留 1 公里长的区域作
为滨湖新区旅游码头规划用地。
2014 年下半年起，又以实施滨湖
湿地公园三期工程名义违法建设

“岸上草原”旅游项目，未批先建
9 个停车场，以建设防波堤名义
围占大量湖面，其中近 2000 亩湖
面用作旅游开发。合肥市及包河
区、滨湖新区两级政府落实巢湖
治理主体责任不到位，违规进行
开发建设，大规模侵占湿地；省巢
湖管理局对“三定”方案要求的重
要环境保护职责未落实，对巢湖
流域内倾占湖面、破坏湿地等问
题没有纠正，对环境敏感区域内
大量违法建设问题没有查处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给予合肥市政协主席韩冰（时
任合肥市常委、副市长）政务记过
处分，合肥市副市长宁波（时任合
肥市包河区委书记、滨湖新区建
设管理委员会党工委书记、主任）
政务警告处分，省巢湖管理局党
委书记、局长余忠勇政务记过处
分，时任合肥市滨湖新区建设管
理委员会党工委副书记、副主任
金刚（已退休）党内警告处分，分
别给予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常委、
市人大农业农村工委副主任徐春

雷（时任合肥市水务局局长）、省
巢湖管理局督查考核处处长徐旭
东（时任省巢湖管理局环境保护
处处长）政务警告处分。另有 3
名处级干部、8 名科级干部分别
受到党内严重警告、政务记过、政
务警告处分。

二、巢湖部分支流水污染治
理推进不力问题。

2013 年 立 项 的 十 五 里 河 污
水处理厂三期工程迟迟没有建
成，导致流域内污水处理能力严
重不足，每日约 6 万吨生活污水
直排十五里河。南淝河流域长期
没有实施有效的雨污分流，加之
管网大量错接、漏接，导致污水
处理设施减排效益受到严重制
约。派河流域的肥西县配套管
网 建 设 长 期 不 到 位 ，污 水 处 理
能 力 闲 置 ，全 县 污 水 处 理 率 不
足 30%，大量污水直排，导致主要
支流潭冲河和王建沟水质逐年恶
化。合肥市政府及其城乡建设委
员会统筹推进不够，城镇污水集
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滞
后，大量生活污水直排，存在不作
为、慢作为情况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给予马鞍山市委常 委 、副 市
长周善武（时任合肥市委常委、
副市长）政务警告处分，分别给
予时任合肥市城乡建委主任常
先 米（已 辞 职）、时 任 合 肥 市 环
保局局长王斌（已辞职）党内严
重警告处分。另有 3 名副处级干
部、3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政务
警告处分。

三、部分地区未按要求清理
甚至顶风出台阻碍环境监管执法
的“土政策”问题。

淮南市委、市政府 2013 年出
台《关于建立健全五个机制进一
步优化投资环境的若干意见》，要
求对企业行政执法检查要提前通
报、商定时间，对企业进行行政处
罚一律按下限标准执行，对企业
作 出 停 产 、停 业 、吊 销 证 照 或 5
万元以上罚款等行政处罚须报
市政府批准。该政策未按要求
清理，至督察时仍在执行，给正
常环境执法工作造成影响。淮
南 市 委 、市 政 府 未 及 时 按 要 求
清 理 、废 除 阻 碍 环 境 监 管 执 法
的“ 土 政 策 ”，存 在 环 保 不 作 为
问题。督察发现，亳州市谯城区
委、区政府 2016 年顶风出台《中
共谯城区委办公室 亳州市谯城
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亳
州市谯城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
发展工程实施方案等 10 个“调
转促”配套文件的通知》，规定未
经市纪委监察机关备案，任何机
关和部门不得擅自对企业进行检
查。该政策至督察时仍在执行。
亳州市谯城区委、区政府顶风出
台 阻 碍 环 境 监 管 执 法 的“ 土 政
策”，性质恶劣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给予淮南市委常委张祖保政
务记过处分，分别给予淮南市经
信委（国资委）主任丁志武（时任
淮南市环保局局长）、时任淮南市
经信委调研员杨厚昌（已退休）、
淮南市政府法制办主任王琼、亳
州市谯城区政协党组书记、主席
李伟（时任谯城区区委常委、常务
副区长）政务警告处分。另有 2
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政务警告处
分。

四、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存在
弄虚作假行为问题。

2016 年 12 月，淮北、宿州两

市将尚未开工的相阳沟、宁王沟，
尚未完工的老濉河和宿州市三塘
等 4 个黑臭水体整治项目虚报为
已完成。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工
作失察，对地市上报的 44 个黑臭
水体整治完成项目未经核实，仅
简单汇总后就直接上报。督察组
现场检查发现，三塘整治项目仍
有一塘尚未开工，相阳沟、宁王沟
整治项目督察期间刚刚动工。老
濉河截污工程尚未完工，沿河还
有 9 个排污口，大量生活污水直
排入河。

按 照 有 关 规 定 和 干 部 管 理
权 限 ，分 别 给 予 省 住 建 厅 副 厅
长 吴 桂 和 、省 住 建 厅 城 建 处 调
研员张敬玉（已退休）政务记过
处 分 ，给 予 省 住 建 厅 城 建 处 处
长 汪 恭 文 政 务 警 告 处 分 ，对 淮
北 市 委 常 委 、烈 山 区 委 书 记 张
力（时任淮北市城乡建委主任）
进 行 诫 勉 。 另 有 2 名 副 处 级 干
部 分 别 受 到 政 务 记 过 、政 务 警
告处分。

五、入河排污口监管工作不
到位问题。

省水利厅对全省入河排污口
底数不清，全省各级水利部门未
对排查出的非法入河排污口进行
处 理 ，大 量 排 污 口 长 期 超 标 排
放。抽查发现，仅宿州市 52 个入
河排污口中就有 12 个超标排放，
全年超标排放废水 1500 余万吨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分别给予省引江济淮集团有
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张效武

（时任省水利厅副厅长）、省水利
厅水资源处处长王德胜、时任宿
州市水利局局长李胜亚（已免职）
政务警告处分，给予时任省水利
厅水资源处处长王家先（已退休）
党内警告处分。另有 1 名副处级
干部、1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政
务记过处分。

六、淮北市水污染治理工作
滞后导致龙河水质恶化问题。

淮北市污水管网建设长期滞
后，尤其是烈山、杜集两区因排水
规划频繁调整，污水收集管网长
期空白。2014 年立项的“烈山区
污水转输工程”和“杜集区污水转
输工程”至督察时仍未建成，区域
内淮北市经济开发区新区污水处
理厂和淮北市龙湖污水处理厂自
建成后长期低负荷运行。由于污
水管网建设严重滞后，导致每天
约 4 万吨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
龙河，造成龙河水质持续恶化，
2016 年龙河浮绥断面氨氮浓度
较 2013 年上升 193%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分别给予淮北市委书记黄晓
武（时任淮北市长）、淮北市委常
委、副市长朱浩东、濉溪县县长郭
海磊（时任淮北市环保局局长）、
淮北市杜集区区长周无事（时任
淮北市烈山区委常委、副区长）政
务警告处分。另有 1 名副处级干
部、2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政务
记过、政务警告处分。

七、宿州市环境保护工作部
署落实不到位、环境质量恶化问
题。

宿州市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
重视不够。督察发现，全市高污
染燃料禁燃区内仍有燃煤小锅炉
在用，部分应淘汰的燃煤小锅炉
仍未拆除。非煤矿山整治和生态
修复工作停滞，安徽省要求 2016
年底前完成的 43 个矿山治理任
务 ，至 督 察 时 仅 完 成 6 个 ；全 市
255 家关停矿山大面积裸露，扬

尘未得到有效控制。宿州市埇桥
区、萧县区域内道路施工敞开式
作业，数十公里施工路面无覆盖、
喷淋措施，扬尘严重；全市 150 家
煤矸石制砖企业，70%无污染治
理措施，部分生产设备属于落后
产 能 ，长 期 违 法 生 产 。 2017 年
1-5 月 ，宿 州 市 大 气 环 境 中 的
PM10、PM2.5 浓 度 均 值 分 别 为 116
微克/立方米和 88 微克/立方米，
分别较 2016 年同期上升 14.8%和
18.9% ，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较
2016 年同比上升 9.8%，重度以上
污染天数比例同比增加 1.5%，达
标天数比例同比减少 24.4%。汴
北污水处理厂、城东污水处理厂
未按期建成，区域内约 20 万人生
活污水无法收集处理，部分污水
直排，导致北沱河水质长期为劣
Ⅴ类。北沱河下游的沱河关咀断
面水质 2016 年未达到《安徽省水
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》确定的Ⅲ
类要求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给予宿州市委书记史翔（时任
宿州市长）政务警告处分，宿州市
副市长邵郁政务记过处分，分别
给予灵 璧 县 委 书 记 刘 博 夫（时
任宿州市埇桥区区长）、宿州市
委 副 秘 书 长 卓 传 计（时 任 宿 州
市环保局局长）、宿州市交通局
局 长 史 云 、宿 州 市 埇 桥 区 人 大
常 委 会 党 组 书 记 、主 任 朱 卫 东

（时 任 埇 桥 区 委 常 委 、副 区 长）
政 务 警 告 处 分 ，给 予 宿 州 市 城
管 局 局 长 甘 大 庆 政 务 记 过 处
分。另有 5 名副处级干部分别受
到政务记过、政务警告处分。

八、部分工业园区突出环境
问题整改不力、监管工作不到位
问题。

池州市东至经济开发区突出
环境问题长期没有解决，截至督
察时，河沟截污仍不到位，开发区
企业高浓度废水仍渗漏进入通
河，河水水质长期为劣Ⅴ类，化学
需氧量、氨氮浓度分别高达 127
毫克/升和 9 毫克/升。东至县政
府未按安徽省环境保护厅挂牌督
办要求完成整改目标任务，也未
追究相关单 位 和 人 员 责 任 。 铜
陵市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管网
建 设 缓 慢 ，企 业 超 标 排 放 问 题
突出，为此，安徽省环境保护厅
于 2014 年 8 月 实 施 挂 牌 督 办 。
但 铜 陵 市 整 改 缓 慢 ，管 网 建 设
滞 后 、污 水 处 理 厂 无 法 正 常 运
行 、入 江 排 污 口 重 金 属 超 标 排
放等问题整改至督察时仍未完
成 。 园区内印刷线路板工业园
污水处理厂因受纳管企业含重金
属废水混排纳管和超标纳管等影
响，长期不能稳定达标排放。原
安徽省环境保护厅监管工作不够
严格，2015 年 12 月仅凭东至县政
府作出的承诺即解除挂牌督办；
对铜陵市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挂
牌督办整改不力问题也未按要求
推动问责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分别给予省委统战部副部长、
省工商联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
缪学刚（时任省环保厅党组书记、
厅长）、省环监局局长肖莆政务警
告处分，给予铜陵市副市长黄化
锋政务记过处分，给予铜陵市招
商局局长肖凌平（时任铜陵市经
开区管委会副主任）政务警告处
分。另有 3 名副处级干部、4 名科
级干部分别受到政务记大过、政
务记过、政务警告处分，2 名科级
干部分别受到诫勉。

九、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
保护区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不力问
题。

《 芜 湖 市 城 市 总 体 归 划
（2012-2013 年）》将 保 护 区 位 于
无为县境内的核心区及缓冲区范
围规划为港口岸线及预留岸线，
而非生态岸线，与保护区功能相
悖 。 2015 年 ，芜 湖 市 发 改 委 和
港航管理局等违规审批位于保
护区缓冲区内的无为县土桥港
口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2 号 码 头 泊 位
改 造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。 2017 年 3
月，原省环境保护厅明确要求，
芜湖市应做好保护区内违法建
设 项 目 自 查 自 纠 工 作 ，但 芜 湖
市和无为县均未按要求开展全
面 排 查 整 治 ，仅 对 原 环 境 保 护
部遥感监测通报的 3 家砂站进行
了关停整治。截至督查时，位于
无为县境内的保护区核心区和缓
冲区内多处违规建设项目仍未拆
除取缔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分别给予芜湖市副市长张志
宏、无为县县长袁发林、时任芜湖
市规划局局长马纪风（后任芜湖
市 人 大 财 经 工 委 主 任 ，现 已 免
职）、安徽省长江河道管理局局长
杨月明、芜湖市委高教工委副书
记汪斌（时任芜湖市发改委主任）
政务警告处分，给予南陵县县长
陈海俊（时任芜湖市港航管理局
局长）政务记过处分。另有 6 名
副处级干部、3 名科级干部分别
受到政务记大过、政务记过、政务
警告处分。

十、升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
区违规建设问题突出、湖体水质
恶化问题。

我省规定，湖泊人工养殖面
积应控制在水域面积 15%以内。
但池州市政府对此规定长期不予
落实，导致保护区内水产养殖管
理失控，仅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养
殖点就有 95 个，核心区内人工养
殖面积超过水域面积 85%。2014
年以来，池州市，东至县、贵池区
政府放任在保护区缓冲区内建设

“渔民上岸”工程，东至县政府，池
州市发改委、农委同意宏达养猪
专业合作社在缓冲区内建设生猪
标准化规模养殖场。2016 年保
护区管理局对池州市林下生态畜
禽养殖、绿化苗木基地、中国传统
村落保护等项目下发整改通知
书，但截至督查时，这三个项目仍
未整改，保护区管理局未对这些
违规项目进行跟踪查处。近年
来，升金湖水质逐年恶化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给予池州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
记刘礼生（时任池州市副市长）政
务警告处分。另有 5 名副处级干
部、4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政务
撤职、政务记大过、政务记过、政
务警告处分。

十一、太平湖风景名胜区违
规建设问题突出问题。

黄山市黄山 区 政 府 未 及 时
组 织 编 制 风 景 名 胜 区 规 划 ，以
局部旅游规划代替总体规划作
为管理依据。在风景名胜区内
违规审批建设大量房地产开发
项目，截至 2016 年底，违规建设
项 目 累 计 占 地 1164 亩 。 2014
年 ，安 徽 省 政 府 向 黄 山 市 政 府
下 达 城 乡 规 划 督 察 意 见 书 ，要
求 停 止 临 湖 新 上 项 目 审 批 工
作 。 但 2014 至 2016 年 ，黄 山 区
多个部门仍然违规审批安粮黄
山 太 平 湖 国 际 旅 游度假区等 3

个建设项目，占地 836.6 亩，省住
房和城乡建设厅对黄山区政府违
规行为未予纠正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给予黄山市市长、黄山风景名
胜区管委会主任孔晓宏政务警告
处分，黄山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刘孝
华政务记过处分，时任黄山市黄
山区长、区委书记、太平湖风景区
管委会主任陈明（后任黄山市政
协副主席，换届不再继续提名）政
务记大过处分，分别给予安徽建
筑大学副校长蔡新立（时任省住
建厅城市建设处处长）、黄山区委
书记、太平湖风景区管委会党委
第一书记方文辉（时任黄山区委
副书记、区长、太平湖风景区管委
会主任）、省住建厅副总工程师程
代英（时任省建设稽查局副局长）
政务警告处分；给予黄山风景区
党工委委员、黄山旅游集团有限
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局主席、总裁
徐立秋（时任黄山区委书记、太平
湖风景区管委会党委第一书记）
政务记过处分。另有 4 名副处级
干部、5 名科级干部分别受到政
务记大过、政务记过、政务警告、
党内警告处分。

十二、矿山治理推进缓慢、违
规审批问题突出问题。

《安徽省三线三边矿山生态
环境治理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
2014 至 2016 年，全省需治理矿山
286 个 ，完 成 矿 山 治 理 面 积
2579.82 公顷。但督查发现省国
土资源厅没有开展专项督查工
作，未按方案要求对工作滞后的
地市进行责任考核，全省矿山治
理 工 作 推 进 缓 慢 ，截 至 2010 年
底，实际仅完成治理面积 1032.17
公顷。其中，淮北市未按要求将
矿山治理年度计 划 纳 入 政 府 年
度 工 作 目 标 ，也 未 进 行 矿 山 治
理 目 标 考 核 ，列 入 方 案 的 21 个
矿山治理项目均未完成。宿州
市至督察时仍未制定矿山生态
环 境 治 理 方 案 ，2016 年 以 来 矿
山 治 理 工 作 陷 入 停 顿 ，列 入 方
案的 46 个矿山治理项目仅完成
6 个。2014 年以来，宣城市宣州
区 、广德县国土资源部门违反有
关规定，未经环评审批即为龙盛
新型建材等一批企业违规核发、
变更采矿许可证。宣城市国土资
源局宣州区分局违反自然保护区
条例有关规定，在 2014 年 12 月和
2016 年 9 月，两次违规为位于安
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
宣城市云峰矿业有限公司变更和
延续采矿许可证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给予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
员会副主任孙爱民（时任省国土
资源厅党组书记、厅长）政务警告
处分，分别给予省国土资源厅科
技外事处处长陈丽民（时任省国
土 资 源 厅 资 源 恢 复 整 治 处 处
长）、淮 北 市 国 土 资源局调研员
刘庆（时任淮北市国土资源局局
长）、宣城市经信委党组成员、调
研员丁江林政务记过处分，给予
宣城市宣州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
记、主任孙 国 梁（时 任 宣 州 区委
常委、常务副区长）政务警告处
分。另有 6 名副处级干部、9 名科
级干部分别受到政务记大过、政
务记过、政务警告处分。

十三、姚家湾排污口污水直
排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问题。

淮南市非法设置的姚家湾排
污口，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
区内，污水长期超标排放，严重污

染饮用水水源。为解决这一问
题，淮南市于 2017 年 4 月建成石
姚湾污水泵站，将污水纳管后排
入淮南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督察发现，该泵站运行一个多月，
但污水处理厂进水量并未增加，
每天 4 万余吨污水去向不明。淮
南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此不调
查、不了解，直至督察组发现后才
开始排查，排查发现，每天约 4 万
吨污水仍然排入淮河干流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给予安徽建筑大学党委常委、
副校长成祖德（时任淮南市副市
长）政务警告处分，分别给予淮南
市水利局局长朱明、淮南市党史
研究室主任王寅生（时任淮南市
城乡建委主任）政务警告处分。
另有 3 名副处级干部受到政务警
告处分。

十四、亳州市大气污染防治
工作不力、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污
染严重问题。

亳 州 市 政 府 不 顾 重 污 染 天
气，在组织有关活动时，仍然多次
燃放烟花，加剧局部空气污染程
度。我省要求 2014 年完成加油
站、油罐车和储油库油气回收治
理工作，但亳州市至督察时仍有
22 家企业的 89 条加油枪未完成
油气回收治理。亳州市谯城区古
井镇 81 家酿酒企业建有 85 台燃
煤小锅炉，大部分没有污染治理
设施。全市扬尘污染问题，群众
反映十分强烈。全市 134 家煤矸
石制砖企业每年近 1000 万吨煤
矸石燃烧，大气污染物未经处理
直排。2017 年 1-5 月，亳州市大
气环境中 PM10、PM2.5 浓度均值分
别为 124 微克/立方米和 75 微克/
立方米，分别较 2016 年同期上升
39.3%和 22.9%，空气质量综合指
数较 2016 年同比上升 10.1%，重
度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同比增加
4.1% ，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同 比 减 少
15.3%。

按照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
限，分别给予亳州市委书记汪一
光（时任亳州市长）、亳州市政协
副主席陈显锋（时任亳州市环保
局局长）、亳州市文旅集团党委书
记、董事长薛冰（时任市文旅局局
长）、亳州市商务和粮食局党组书
记、局长李松政务警告处分。另
有 2 名副处级干部、1 名科级干部
受到政务警告处分。

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事 关 人 民 福
祉、民族未来。上述生态环境问
题的严肃处理，体现了省委、省政
府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
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重大决
策部署、推进绿色发展、建设美好
安徽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。各
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“四
个意识”，深刻汲取教训，引以为
戒，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
中央 决 策 部 署 上 来 ，坚 决 打 好
污染防治攻坚战。要提高政治
站 位 ，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
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 ，
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大 精
神 ，不 断 增 强 贯 彻 绿 色 发 展 理
念 的 自 觉 性 和 主 动 性 ，从 严 从
实、真抓实干，切实扛起生态文
明建设政治责任。要搞统筹推
进“ 五 位 一 体 ”总 体 布 局 ，协 调
推 进“ 四 个 全 面 ”战 略 布 局 ，坚
定 不 移 走 生 态 优 先 绿 色 发 展 、
可持续发展之路。要严格落实
各级党委、政府生态环保“党政
同 责 ”“ 一岗双责”，夯实属地监
管、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，严
格执行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 终 身
追 究 制 ，环 保 、水 利 、国 土 等 监
管 部 门 要 切 实 履 行 好 监 管 职
责 ，防 范 和 查 处 各 类 环 境 违 法
行为，纪检监察机关、司法机关
和组织（人事）部门要对生态环
境建设中失职、失责和渎职的党
员领导干部严肃执纪，铁面追责，
通报曝光。
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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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关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基
础治污设施建设滞后问题。

污 水 处 理 专 项 规 划 自 2010
年 9 月启动以来多次变更，直至
2016 年 10 月才最终 编 制 完 成 ，
导致全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长
期 无 规 可 循 ；计 划 新 建 的 污 水
处 理 厂 建 设 进 度 严 重 滞 后 、老
城区污水处理厂未及时启动扩
容 改 造 ，以 致 污 水 处 理 能 力 无
法 满 足 现 实 需 要 ；城 区 污 水 管
网 建 设 改 造 推 进 不 及 时 、不 完
善 ，导 致 部 分 区 域 生 活 污 水 直
排 入 海 ；对 36 条 入 海 溪 流 和 污
水 直 排 造 成 环 境 污 染 监 管 不
力。根据干部管理权限，给予厦
门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波

（时任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副
主任）党内警告处分，给予福州市
委常委、福清市委书记王进足（时
任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副主
任）诫勉处理；给予省人大常委会

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
任赖德芳（时任平潭综合实验区
交通与建设局局长）政务记过处
分，给予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与
金融局调研员、国资局局长李华

（时任区规划局局长）党内警告处
分，给予区交通与建设局副局长
王建伟、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副
局 长 王 天 军（时 任 区 规 划 局 局
长）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试验
中心主任付开雄（时任区规划局
副局长）警告处分，给予省交通战
备办公室项目处副处长乐肇榕

（时任区规划局局长）、省政协平
潭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
陈亨雄（时任区环境与国土资源
局副局长）、区金井湾片区党工委
书记林小兵（时任流水镇党委书
记）诫勉处理。

九、关于泉州石狮市政府干
预环境执法问题。

2015 年 11 月，在收到鸿峰公
司向石狮市政府提交请求协调撤
销环保行政处罚的报告后，石狮

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蔡天守
批示并召开协调会议、形成纪要，
明确要求石狮市环保局撤销相关
行政处罚，同时在信息平台上删
除处罚相关记录，石狮市环保局
参会人员没有提出反对意见。对
此，石狮市政府受到通报；根据干
部管理权限，给予石狮市委正处
级干部张贻山（时任石狮市市长）
诫勉处理，给予泉州市食品药品
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蔡天
守（时任石狮市副市长）党内严重
警告处分、调整工作岗位。此外，
还对负有责任的 2 名乡科级干部
给予党纪处分和诫勉处理。

十、关于莆田市仙游县生活
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问题。

莆田市仙游县北美水务有限
公司（仙游县城区污水处理厂）自
2010 年建成投运以来超负荷运
行，且频繁断电计 189 次，停电期
间污水直排木兰溪，县水务局对
其申请的供电问题长期没有解
决；仙游县第二污水处理厂规划

设计不合理，导致目前实际污水
处理量远低于设计标准。根据干
部管理权限，给予仙游县原水务
局局长雷雪峰撤销党内职务、行
政撤职处分，因其同时存在其他
违纪违法问题，已被开除党籍并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此外，还对
负有责任的县水务局、经信局、环
保局、排水公司、供电公司 7 名乡
科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诫
勉处理。

十一、关于漳州台商投资区
管网建设滞后问题。

2014 年 9 月，角美城市污水
处理厂建成后，应同步配套建设
的污水输送管道项目长期无法供
地施工，导致污水无法输送处理；
全区管网建设滞后，污水收集率
低，导致角美城市污水处理厂长
期不正常运行。根据干部管理权
限，给予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
主任陈福州（时任台投区党工委
书记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其因同
时涉嫌其他问题，给予开除党籍、

撤职处分，按正科级非领导安排；
给予漳州市人大常委会城环委主
任朱志宏（时任台投区党工委委
员、管委会副主任），台投区角美
镇党委书记陈溪南（时任台投区
建设局局长）党内警告处分，给予
台投区党工委书记蔡丽芬（时任
台投区党工委副书记、管委会主
任）、台投区党工委副书记戴以礼

（时任台投区纪工委书记）政务警
告处分。

十二、关于敖江水源保护区
石材矿山违法加工问题。

罗源县有 72 家饰面石材矿
山 2008 年至 2015 年陆续到期但
未按期关停，并于 2016 年间持续
非法开采，直至 2016 年底罗源县
委、县政府新任党政主要领导到
任后，通过 开 展 联 合 执 法 才 予
关闭；2015 年以来，古田县未按
标准在规定时间内关闭矿山并
验 收 ，导 致 敖 江 水 源 保 护 区 饰
面石材矿山非法超期开采直至
2017 年 9 月 底 才 全 面 完 成 矿 山

清 场 工 作 。 根 据 干 部 管 理 权
限 ，给 予 罗 源 县 副 县 长 郑 育 新
政 务 警 告 处 分 ，给 予 古 田 县 委
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林纪建（时任
古田县副县长）党内警告处分，
给予古田县政府副调研员韩松
纯、郑银生诫勉处理。此外，还
对 负 有 责 任 的 4 名 乡 科 级 干 部
给予党纪政务处分。

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，以 习 近
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
文 明 建 设 作 为 统 筹 推 进“ 五 位
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
个全面”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，
谋 划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根 本 性 、长
远性、开创性工作，生态文明建
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实践到认
识发生了历史性、转折性、全局
性变化。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
明 思 想 的 重 要 萌 发 地 ，是 践 行
这 一 重 要 思 想 的 先 进 省 份 ，对
上 述 问 题 的 严 肃 处 理 ，体 现 了
福 建 省 委 、省 政 府 牢 记 习 总 书
记嘱托，认真贯彻党中央、国务

院 决 策 部 署 ，深 入 实 施 生 态 省
战 略 ，加 快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实 验
区 建 设 ，扎 实 做 好 生 态 环 境 保
护各项工作的坚定决心和鲜明
态 度 。 全 省 各 级 党 委 、政 府 要
深 刻 汲 取 教 训 ，深 入 学 习 贯 彻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义 思 想 和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，牢
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
自 信 ”，践 行“ 两 个 维 护 ”，树 立
正 确 的 政 绩 观 ，坚 决 扛 起 生 态
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
治 责 任 。 各 地 、各 部 门 要 清 醒
认识到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
态环境保护仍然存在的问题和
压 力 ，以 中 央 环 保 督 察 问 题 整
改 为 契机，坚持问题导向、标本
兼治、长效落实，以更高的要求、
更严的标准、更实的举措把生态
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
努力建设“机制活、产业优、百姓
富、生态美”的新福建。
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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